放弃抚养权协议
男方：
女方：
鉴于乙方现已怀孕，甲乙双方为妥善处理未来子女的抚养及相关事宜，经平等、自愿、充分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规定，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总则
本协议是甲乙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双方确认在签署前已充分理解协议内容及其法律后果。
第二条 抚养权、抚养费与探望权安排
子女出生后，由乙方直接抚养，随乙方共同生活。
甲方自愿放弃对子女的直接抚养权。在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之前，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任何形式的抚养费（包括但不限于基本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
甲方自愿放弃对子女的探望权。在子女年满十八周岁之前，未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主动接触、探望子女或主张行使探望权利。
第三条 特别说明
双方确认，本协议第二条关于甲方放弃支付抚养费及探望权的约定，是基于双方目前的协商结果。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此约定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甲方提出超过协议内容的合理抚养费要求。探望权的约定，亦不妨碍子女成年后自主决定是否与甲方进行接触交往的权利。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违约责任
若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之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主动主张探望权、干扰乙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若甲方违反抚养费支付约定（如未来经法定程序被判决或裁决需支付抚养费而未支付），则除应支付前述违约金外，还应就未付金额按每日千分之        的标准向乙方支付逾期付款损失，直至付清之日止。
第五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生效后，双方应诚信履行。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条 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捺印）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为清洁文本，双方确认，除本协议约定外，就协议所涉事宜不存在其他任何口头或书面约定。如有未尽事宜，须经双方共同协商并订立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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